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1年7月12日
府行救字第1110163350號      
訴願人：李00    地址：新北市00區00路581巷2弄20號3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免徵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11年2月23日國鄉清字第1110002265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77條第6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分別定有明文。
2、 緣原處分機關於110年5月依南投縣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作業要點辦理補徵106、107年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於5月份以雙掛號寄出，將免徵受理期限訂於同年7月31日，後因新冠狀肺炎疫情將免徵受理期限延至同年8月31日，訴願人於同年5月17日提出免徵申請，因村辦證明欄未核章而遭駁回在案，原處分機關於111年2月23日國鄉清字第1110002265號函告知不符免徵資格，並進行催繳，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11日向本府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3、 按南投縣非自來水用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作業要點第四點：「本要點所規定符合免徵之特殊情形及申請時應檢附資料項目如下：（二）籍在人不在：檢附申請書及村、里長證明或其他佐證。」定有明文。本案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確認村辦證明欄純屬漏未核章之情事，符合上開要點免徵之規定，自行撤銷上開處分書，並通知本府。準此，原處分已不存在，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揆諸首揭規定，自無訴願之必要。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決定如主文。
 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許 玉 玲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吳 燕 玲
 委員 張 惠 瓊 

中華民國111年7月12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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